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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3 月 1 日，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发来的《民

事裁定书》[（2016）京 01清申 1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景丽家”），2007 年 8

月前注册资金 500万元，股东满志通出资 200万元，蓝景丽家物流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2007 年 8 月 18 日，蓝景丽家通过增资扩股协议，将公司注册资本增

加到 6000 万元，其中，公司（当时称海南寰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3000

万元，北京小井顺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井顺达”）增资 2500万元，原

两股东出资不变。2007年 10月 24日，蓝景丽家再次将注册资本增加到 2亿元，

其中公司增资 7000万元，并于当日缴付增资款，小井顺达增资 7000万元，约定

在 2009年 10月 24日前出资（至今未出资）。蓝景丽家公司 50%的股权登记在公

司名下。但至今公司未参与经营管理、未取得任何投资收益。 

2011年 10月 9日，蓝景丽家公司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企业年检被北京市

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 

2015年 6月 10日，满志通、蓝景丽家物流有限公司、小井顺达向北京仲裁

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解除公司与其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公司不享有

蓝景丽家公司 50%的股权，并裁决公司协助注销蓝景丽家公司 50%的股权，仲裁



案号为（2015）京仲案字第 1285 号。 

2015年 12月 13日，北京仲裁委作出了（2015）京仲案字第 1287 号裁决书，

驳回了满志通、蓝景丽家物流有限公司、小井顺达的仲裁请求（详见公司 2015

年 12月 2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委托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前往北京一中院申

请立案审理蓝景丽家强制清算案，并于 2016年 6月 30日前往北京一中法院提交

强制清算申请书、案件证据以及委托代理手续。2016年 12月 5日，北京一中院

召开该案的第一次庭前听证会（详见公司 2017年 1月 1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 3月 1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2016）京

01清申 1号]。 

二、本案的裁定 

申请人：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新区亚太工业

科技总部基地 A1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安双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柏，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明光

村 44号大钟寺明光精品家具建材家装市场西侧。 

法定代表人：满志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储亚洲，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欢，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本公司作为债权人，以被申请人蓝景丽家于 2011年 10月 9日被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按期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向北京

一中院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蓝景丽家进行强制清算。 

被申请人蓝景丽家对于本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提出异议，其陈述称，不认可

本公司是蓝景丽家的股东。万恒星光（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恒星



光”）作为原告已经向北京一中院起诉，要求确认登记在本公司名下的蓝景丽家

公司 50%的股权归万恒星光所有，并要求判令本公司协助将上述股权变更至万恒

星光名下。该案正在审理中，故法院不应受理本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经查明，根据蓝景丽家工商档案资料显示，蓝景丽家于 2006 年 3 月 9 日成

立，经营期限至 2026年 3月 8 日，登记机关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海淀区明光村 44 号大钟寺明光精品家具建材家装市场西侧。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满志通。注册资本总额 2 亿元，

其中海南寰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出资 1亿元，持股 50%；小井顺达出

资 9500 万元，持股 47.5%；蓝景丽家物流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持股 1.5%；

满志通出资 200万元，持股 1%。2007年 8月 23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

分局出具企业迁出核准通知书，称因登记权限变化原因，经其核准同意蓝景丽家

迁至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1年 10月 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京

工商海处字（2011）第 D461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蓝景丽家的营业执照。 

2015 年，满志通、蓝景丽家物流有限公司、小井顺达公司作为申请人，将

本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请求事项包括解除满志

通、蓝景丽家物流有限公司、小井顺达公司以及本公司于 2007 年 9 月初、2007

年 10月 18日签订的两份《蓝景丽家增资扩股协议》等。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15

年 12 月 13 日做出（2015）京仲裁字第 1287 号仲裁书，裁决驳回满志通、蓝景

丽家物流有限公司、小井顺达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经查，该仲裁裁决书中对于

蓝景丽家公司 50%股权的归属并未作出直接认定。 

2017 年 1 月，万恒星光将蓝景丽家、本公司诉至本院，要求确认登记在本

公司的蓝景丽家公司 50%的股权归万恒星光所有，并要求判令本公司协助将上述

股权变更至万恒星光名下。本院于 2017年 1月 16日立案受理该案，案号为（2017）

京 01民初 80号，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 

北京一中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强制清算案件。蓝景丽家的现工商登记机关为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公司



强制清算与企业破产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2016 年 11 月 1 日以后，市场以上

（含市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由北

京一中院集中管辖，故北京一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具有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公

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13条规定：“被申请人

就申请人对其是否享有债权或者股权，或者对被申请人是否发生解散事由提出异

议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人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应不予受理。申请人可就有关争议

单独提起诉讼或者仲裁予以确认后，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申请。但对上

述异议事项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以及发生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责

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解散事由有明确、充分证据的除外。”本案申请人系以股东

身份申请对蓝景丽家进行强制清算，但被申请人蓝景丽家对申请人的股东身份提

出异议。虽此前北京仲裁委员会已经做出生效裁决，但该裁决并未对于蓝景丽家

公司 50%股权归属作出直接认定，现案外人万恒星光已就申请人名下蓝景丽家公

司 50%股权的归属问题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述股权归万恒星光所

有，该案尚在审理中。在此情形下，申请人持蓝景丽家的股权尚处于争议状态，

且该争议正在诉讼过程中，故申请人以股东身份所提出的强制清算北京一中院不

予受理。 

综上，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不予受理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

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与律师积极商讨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

做出判断。本公司将积极应对，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将根据案件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 01 清申 1号。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 




